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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定项目表
* 
项目 106 

人民自决的权利 
 

 
 

  利用雇佣军作为手段侵犯人权并阻止人民行使自决权利 
 

  秘书长的说明 
 
 

 鉴于人权委员会现任关于利用雇佣军作为手段侵犯人权并阻止人民行使自

决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的任期于 2004 年 7 月底届满，秘书长谨转递由联合国人

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编写的简要报告。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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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利用雇佣军作为手段侵犯人权并阻止人民行使自决权利

问题的报告 
 

 摘要 

 大会 2003 年 12 月 22 日第 58/162 号决议请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在执行该

本决议时同国家、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协商，并就其对利用雇佣军破坏人民

自决权利问题的调查结果向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提出报告和具体建议。特别报告

员在担任这个任务 16 年之后，也就是在 2004 年 4 月向人权委员会第六十届会议

提交了他的最后报告（E/CN.4/2004/15）。因此，本报告是由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

专员办事处编写的。本报告吸取了特别报告员向委员会第六十届会议提交的最后

报告的内容，并更新了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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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大会在 2003年 12月 22日第 58/162号决议中请利用雇佣军作为手段侵犯人

权并阻止人民行使自决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在执行该本决议时同国家、政府间组

织和非政府组织协商，并就其对利用雇佣军破坏人民自决权利问题的调查结果向

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提出报告和具体建议。 

2. 本报告就是根据这一要求提出的。鉴于特别报告员的任职已于 2004 年 7 月

31 日届满，报告是由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编写的。报告吸取了特别报

告员恩里克·贝纳莱斯·巴列斯特罗斯先生在担任这个任务 16 年之后提交的最

后报告（E/CN.4/2004/15）的内容，并更新了相关资料。 

3. 大会在第 58/162 号决议中赞赏地注意到特别报告员报告所载有关更明确界

定雇佣军的法律定义的建议，并请秘书长向会员国分发建议，征求意见，以便载

入特别报告员提交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的报告。 

4. 大会吁请各国在发生任何恐怖主义性质的犯罪行为时立即调查雇佣军介入

的可能性，依照国内法和适用的双边或国际条约，审判已查明的责任人或应要求

考虑将其引渡。 

5. 大会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作为优先事项，宣传雇佣军活动对人

民自决权利的不利影响，并应要求必要时向受雇佣军活动之害的国家提供咨询服

务。 

6. 2004 年 4月 8日，人权委员会在其第六十届会议上通过了第2004/5 号决议，
1

其中确认武装冲突、恐怖主义、贩运军火和第三国势力的秘密活动，除其他外，

特别刺激了雇佣军的全球市场需求。在同一决议中，委员会重申使用雇佣军及招

募、资助和训练雇佣军，正引起所有国家的严重关注，这种行为违反《联合国宪

章》的宗旨和原则；并请各国一旦发现境内有恐怖主义性质的犯罪行为立即调查

是否有雇佣军介入。 

7. 在第 2004/5 号决议中，人权委员会还请各国高度警惕，防止那些提供国际

军事咨询和安全服务的私营公司招募、训练、雇佣或资助雇佣军，并特别禁止这

类公司参与武装冲突或颠覆合法政权的行动。 

 二. 特别报告员的活动 
 

 A. 活动方案执行情况 
 

8. 2004 年 3 月 16 日至 19 日，特别报告员赴日内瓦参加人权委员会第六十届会

议。特别报告员在访问日内瓦期间，与各国代表举行了磋商，并与非政府组织成

员进行会谈。特别报告员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特别程序事务处举行

了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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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关于特别报告员访问科特迪瓦的要求，科特迪瓦人权部部长于 2004 年 2 月

16 日致函，指出目前还不能满足访问该国的要求，必须等待更适当的时机。 

10. 为了答复特别报告员向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

提出的要求，联合王国常驻代表团于 2004 年 4 月 29 日向特别报告员转递了 2004

年 2 月编写的绿皮书的副本，题目是“私营军事公司：管理的选择”。 

 B. 往来信函 
 

11. 继大会提出请秘书长分发特别报告员最后报告所载关于更明确界定雇佣军

的定义之后，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代表秘书长于 2004 年 3 月 25 日发出一份

普通照会，要求在 5 月 31 日之前作出答复。办事处将收到的答复整理如下。 

12．2004 年 6 月 1 日，克罗地亚外交部来函提供了如下资料： 

 (a) 1999 年 9 月，克罗地亚批准了《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国

际公约》；
2
 

 (b) 为了履行其在《公约》第一条中的义务，司法部建议修改《刑法》； 

 (c） 《刑法》修正草案对雇佣军的定义是在一国境内或国外被征聘以参加旨

在推翻一国政府、颠覆宪法秩序或威胁另一国领土主权的联合暴力行为，此人既

非冲突所涉国家的公民，也非这些国家武装部队的正式成员，其参与完全是出于

个人牟利的动机，其收益大大超过支付给冲突所涉各方武装部队人员的报酬； 

 (d) 修正草案进一步具体规定，招募、使用、支付和培训雇佣军都是犯罪行

为，将处以一年以上、八年以下的监禁，对于为了个人的物质利益，直接作为雇

佣军参加武装冲突或暴力联合行为者，将处以六个月以上、两年以下的监禁。 

13. 2004 年 6 月 10 日，毛里求斯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来函提供了以

下资料： 

 (a) 毛里求斯还没有将该《公约》或大会第 58/162 号决议纳入其立法； 

 (b) 然而，《防范恐怖主义法》第 3(2)条规定，恐怖主义包括严重威胁民众

的行为、不当地强迫政府作为或不作为、严重破坏稳定、破坏一个国家的基本政

治和宪政体制； 

 (c) 毛里求斯《刑法》的某些条款还涉及危害国家罪，除其他外，特别包括

在性质上与雇佣军所为类似的行为，尽管没有使用雇佣军这个名词。《刑法》第

50 至 76 条指出将对危害国家罪处以刑罚，这些罪行还包括“煽动危害国家的战

争”、“与某外国密谋”、“煽动内战”和“组织武装部队”。 

14. 2004年 6月 16日，古巴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来函提供了以下资料： 

 (a) 古巴认为《公约》第一条所载关于雇佣军的定义并没有包含雇佣军的多

种表现形式，对作为雇佣军的个人订立了过多的重复性的标准。因此，古巴同意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关于更明确界定定义的建议，古巴认为这是开展加强《公约》

进程的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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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据控，美利坚合众国非但没有采取行动预防、阻止或惩治针对古巴的恐

怖行为和雇佣军行为，反而容许知名的恐怖组织和雇佣军存在于该国领土，进行

训练开展活动； 

 (c) 2000 年 11 月，在伊比利亚-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期间，据控发生了一起针

对古巴国家元首的未遂恐怖行动。后来拘留了应为此负责的古巴人，并在巴拿马

进行了审判，分别判处七年和八年的监禁。古巴当局认为，这些判决与所犯下行

为的严重性不成比例。而五位散发有关反对恐怖行为和反对雇佣军的资料的古巴

年轻人据说则被美国当局任意监禁并遭受酷刑； 

 (d) 古巴同意特别报告员的分析，即近年来雇佣军的活动有所发展，除了使

用传统的活动方式外，还使用了新出现的、更为复杂的形式。特别令人关切的是，

出现了私人保安公司这种新的现象，目前在 100 多个国家都有业务。其中一些与

参与武装冲突的准军事集团以及恐怖主义和毒品贩运等跨国犯罪行为有密切关

联。正如一些国际分析家指出的，无论是政府还是国际组织都对这类公司没有进

行有效的监测。这些公司是对保护人权的真正挑战，因为相对于适用它们的法律

而言，它们的法律地位未定，所以，其雇员犯下的违法行为往往得不到惩处； 

 (e) 古巴表示希望新任特别报告员继以前提出访问美国的请求后，能出访美

国。 

 三. 《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国际公约》的现状 
 

15. 1989 年 12 月 4 日大会第 44/34 号决议通过的《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

练雇佣军国际公约》，在第 22 份批准书或加入书交存联合国秘书长之后，于 2001

年 10 月 20 日生效。该公约目前已有 25 个缔约国。几内亚于 2003 年 7 月 18 日

交存了加入书。 

16. 如前所述，以下 25 个国家已完成正式手续，愿意接受《公约》的约束。这

些国家是：阿塞拜疆、巴巴多斯、白俄罗斯、比利时、喀麦隆、哥斯达黎加、克

罗地亚、塞浦路斯、格鲁吉亚、几内亚、意大利、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尔代

夫、马里、毛里塔尼亚、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舌尔、苏里南、多

哥、土库曼斯坦、乌克兰、乌拉圭和乌兹别克斯坦。还有 9 个国家已经签署了《公

约》，但仍有待批准。它们是：安哥拉、刚果、刚果民主共和国、德国、摩洛哥、

尼日利亚、波兰、罗马尼亚以及塞尔维亚和黑山。 

 注 

 
1
 见 E/2004/23（Part I），第二章，A节。委员会报告的全文最后将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

记录，2004 年，补编第 3号》（E/2004/23）中刊出。 

 
2
 大会第 44/34 号决议，附件。 

 


